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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莱雅促销面膜被指价格欺诈

今年“双 11”第一次付定金期间，有消费
者通过头部主播的直播间下单的巴黎欧莱雅的
一款面膜，定金加尾款的价格在429元。然而，
不少消费者发现，品牌官方旗舰店在 11月 1日
至 3 日期间持续放出大量满 999 减 200 元的
优惠券，因此在消费者晒出的订单界面，领取到
该券的用户在欧莱雅官方旗舰店的直播间内，
最低能以 257.7 元的价格购入 50片同款面膜。
原本只是“双 11”的羊毛没有薅在点子

上，但发起投诉的消费者却给出了 10 月 13 日
巴黎欧莱雅官方微博在宣传主播直播间活动室
给出的“全年最大力度”承诺，不过，11 月 11
日当天该表述已被删除，目前该微博已不再显
示。
再加上解决细则迟迟未定，部分店铺客服

在回应态度上也不甚妥当，消费者也越来越不
满———17日晚间，在李佳琦和薇娅方面发布了
说明和声明文件后，此次事件引发全网热议，微
博热搜前两位都被承包了。

昨天凌晨 2点，欧莱雅官方微博发布声明
表示道歉，但未能给出解决方案。昨晚，欧莱雅
官方微博发布了解决方案，主要针对在天猫
“双 11”预售（10/20-10/31）期间在“欧莱雅
官方旗舰店”购买安瓶面膜且产品订单累计达
到 999 元的消费者（包括在店铺、达人直播间
购物的消费者，且未领取“满 999减 200”优惠
券），和未达到 999元两种。
对于前者，品牌方将提供一张 200 元的无

门槛优惠券，使用期限从领到之日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对于后者则将提供两张满 499 立减

100元的优惠券，使用期限从领到之日至 2022
年 6月 20日。
而具体领取和使用细则，品牌方面将在 5

日之内进行公布。说明中还指出，考虑到涉及的
消费者数量，如果存在等待时间较长的情况，希
望“消费者给予我们多一点的时间，我们一定
会抱着认真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位消费
者”。同时对于以上两类消费者，巴黎欧莱雅将
诚邀他们成为巴黎欧莱雅金卡会员，享受相关
待遇。

记者翻阅了一下微博上的部分评论，大部
分网友对于欧莱雅昨天凌晨的回应都不买账。
首先是声明的内容“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什
么都没说”，其次依然将问题的重点放在用户
理解和规则使用上。黑猫投诉创建的投票中，选
择对欧莱雅回应“不满意”的网友，占到了绝大
多数。
不过在巴黎欧莱雅的微博下，“炮轰”直播

间的网友也不在少数。有网友指出官方旗舰店
发的是大额满减券，直播间的价格并不满足使
用要求；而且有的网友并不喜欢在直播间蹲守
抢货，领取官方旗舰店优惠券购买的方式是考
虑到了这一部分消费者。
说到底，给直播间优惠价格是主播与品牌

的协定，品牌旗舰店给出另外的优惠也无可厚
非，关键还是在于宣传期间曾经给出的“全年
最低”，“虚假宣传”才是此次网友、消费者诟
病的焦点。
而在昨天的解决方案说明发布后，不少网

友都在评论区发表了看法，有的认为 200 元无
门槛的优惠券诚意十足，也有的网友认为“退
差价”的方式更合理，2 张“499 减 100”的优
惠券一点都不给力：“还指望我再买吗？”

■消费者投诉其承诺最低价未能实现
■欧莱雅：向参与官方旗舰店预售的消费者发放优惠券

见习记者 姚沁艺

声称优惠活动为“最大力度”，几天后就发现“还有更大
力度”，如何看待商家这样的行为，以及部分主播们号称的
最低价推广？ 记者邀请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维江
律师、 上海信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蒋振伟律师对此进
行了解读。

1、主播直播间号称优惠是“全年最大力度”，品牌后期
实则却放出更加低价的产品，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品牌和主
播分别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消费者能退货或者退差价吗？

蒋振伟： 对价格描述存在与实际不付的情况， 是属于
《广告法》中的虚假宣传行为的。 根据《广告法》第五十六条
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由广告主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
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广告经营
者、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 在此次事件中，广告主是非常明
确的，不存在不能提供广告主真实名称的情况，广告主就是
欧莱雅公司，那么就应当由欧莱雅公司承担民事责任。这样
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要求欧莱雅公司退差价。

杨维江：商家既然承诺了最低价，实际又没有办到，那
么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当然构成欺诈，应当进行赔偿。 另
外，带货主播是一个新生事物，法律将之界定为经营者还是广
告发布者，尚没有定论。 但毕竟带货主播在其中起到了重要
的连接作用，并且为此受益，当发现这样的违法行为后，应当
及时表明态度，澄清消费者对之也有欺诈故意的质疑。

2、如何看待如今部分直播间常以“最低价”“最优惠”
等字眼吸引消费者？

蒋振伟：如果在直播宣传的时间段内，确实是最低价，
最优惠的，那么并不违反广告法。 但是，如果在宣传的时间
段内，有更低价格出现，那么就是属于《广告法》中的虚假宣
传行为了， 由此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受到损害的，广告主（也就是品牌）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 （也就是直播平台和直播网
红）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
消费者可以要求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

杨维江：商家的广告措辞一定不能用“最”，“最”是比较
出来的，而且要在穷尽的范围内比较，这是基本办不到的，
聪明的商家应该避免之。

3、有网友提出部分直播间会要求品牌给到所谓的“最
低价”以换取“坑位”，导致消费者仅在头部主播的直播间才
能享受到所谓“最低价”。这种现象如果属实，如何看待这种
行为？

蒋振伟：这种现象如果属实，是有涉嫌垄断
的嫌疑。 如果头部主播在直播带货方面是有市
场支配地位的，那么他在和品牌方签协议时，给
交易加了一个不合理的条件，限制品牌在其他
渠道卖更低价格，本质上是影响了市场竞争，阻
止品牌方在其他渠道卖更低价的可能性。 最终
实际受损的，也是消费者的利益。

价格描述不实属虚假宣传
限制更低价格违反垄断法

［律师解读］

制
图/

潘
文
健

昨天晚间 8 点 16 分，就部分消费者在“双 11”预售期间通过头部主播的直播间买到“非最低价”产品的事件，巴黎欧莱雅
官方微博发布了事件说明和解决方案，对于受影响的消费者将分别提供无门槛优惠券和满减券。 值得注意的是，其发布时间
刚好卡在了李佳琦与薇娅方面给出的 24 小时限期内。


